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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好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及中央、省、市有关要求，充分发挥项目资金引领作用，有效推动我市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现根据株洲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推动现代化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株农发〔2024〕46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发展目标
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通过优化区域布局、扩大经营规模、提升加工能力、延伸产业链条，大力推动果蔬产业做大做强做优，增强我市果蔬产业竞争力，着力形成主导品种“一村一品”发展格局。推进水果和蔬菜以点带片，以片带产业，不断提升果蔬产业种植效益，助推农民增收致富，促进全市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。
[bookmark: _Toc14934058][bookmark: _Toc18568018][bookmark: _Toc16185853]二、扶持内容
推进专业化果蔬基地提质增效。形成主导品种“一村一品”的发展格局。合理利用土地，适当增加种植面积，稳步开拓市场，打造果蔬品牌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。加大水果设施化建设力度，推进水果低产改造、品种更新、品牌提升、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能力提升，推进设施果园建设，推广果实和幼苗覆膜避寒，实施避雨栽培，探索推广网室避虫栽培；推进蔬菜设施育苗，蔬菜春提早、秋延后栽培，提升种植效益。重点扶持规模较大，带动当地农户脱贫增收明显的果蔬产业经营主体。市农业农村局统筹安排项目资金扶持水果和蔬菜经营主体各5个，扶持资金通过验收评估后拨付。
三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申报水果产业经营主体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1.高度重视。申报主体制定了水果产业发展规划，且思路清晰、目标明确、措施可行。安排或整合资金用于支持水果产业发展。
2.产业基础好。有一定生产规模，种植面积不低于100亩。
3.产业优势强。水果产业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市场前景好。综合年产值达到100万元以上，具备初加工能力，建有冷链设施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
4.联农带农作用大。积极创新联农带农激励机制，推动村集体和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，分享一二三产业增值收益。
5.具有良好信誉。未出现涉黑涉恶事件、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、安全生产事故等不良记录。
6.不予重复支持。项目实施期间，享受了其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支持的经营主体原则上不予重复支持。
（二）申报蔬菜产业经营主体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1.高度重视。申报主体制定了蔬菜产业发展规划，且思路清晰、目标明确、措施可行。安排或整合资金用于支持蔬菜产业发展。
2.产业基础好。有一定生产规模，采取菜稻等轮作方式发展蔬菜种植的经营主体，面积不低于100亩；非水稻生产功能区发展大棚种植等设施化栽培，面积不低于50亩。
3.产业优势强。蔬菜产业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市场前景好。综合年产值达到100万元以上，具备初加工能力，建有冷链设施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
4.联农带农联结。积极创新联农带农激励机制，推动村集体和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，分享一二三产业增值收益。
5.具有良好信誉。未出现涉黑涉恶事件、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、安全生产事故等不良记录。
6.不予重复支持。项目实施期间内，享受了其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支持的经营主体原则上不予重复支持。
（三）申报与认定程序
1.组织申报。由各镇（街道）农业部门组织申报，辖区内经营主体具体负责实施。各镇（街道）对项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
2.项目审核。市农业农村局对各镇（街道）推荐上报的项目进行程序审核，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把关项目建设内容，商财政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从各镇（街道）上报的主体中再次进行遴选择优，最终拟定项目实施主体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最终确定项目单位。
3.项目实施。项目由各镇（街道）对建设内容、进行初步验收，市级验收。
4.资金拨付。2025年10月30日前，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对相关建设工作和建设项目进行验收。验收合格的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予以扶持。验收不合格的，不予拨付。严格按照《湖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湘财农〔2021〕10号）及醴陵本级实施细则管理使用资金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。
四、工作要求
扶持果蔬产业发展，是加快果蔬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手段，对培育打造果蔬品牌、提升我市果蔬市场竞争力、提高农业供给质量、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。各镇（街道）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、择优推荐，确保申报质量。

